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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金县凤安镇凤民村
谢塘组村民反映，
2019年10月，邻组
（泮家塘组）村民戴
伟雄在他组西面（两
组交界处）水田种果
林500亩违法占用农
田建规模养猪场。养
猪场离他组若干居民
房屋不足100米，养
猪场产生一系列环保
问题，臭气及排污水
给他们的正常生活造
成 严重困扰。

水,大
气,生
态

部分
属实

紫金县凤安镇凤民村泮家塘组村民戴伟雄于 2009年在本组西面（与谢塘组交界处）种
植柚子，柚子园面积约14977㎡（约22亩），并非500亩，其中林地1758㎡、水田
13219㎡。戴伟雄在柚子园内建有一养猪场，占地面积153㎡，于2019年9月开始养
殖，离谢塘组最近的居民房屋90米左右，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。群众来信反映问题部
分属实。
（一）关于反映违法占用农田问题。经县自然资源局和凤安镇人民政府现场调查核
实，戴伟雄养猪场地为基本农田，未办理申请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手续。因此，投诉人
关于此方面的投诉属实。
（二）关于反映养猪场存在一系列环保问题。经现场调查，发现该养猪场正常生产，
建有猪舍1栋、沼气池1个，占地面积共153㎡，存栏生猪78头，未向县农业农村局申
请办理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，猪舍产生的废水经沼气池处理后回用于周边柚子园
作基肥。因此，投诉人关于此方面的投诉部分属实。

   （一）立行立改。9月5日，我县执法人员现场要求该养猪场主及时清
理猪舍内猪粪，加强通风，定期喷洒除臭剂，做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
作，并配备相应防疫设施，及时排除异味，保障群众生产生活。
  （二）依法整改。9月7日，我县对戴伟雄下发了《责令整改通知书
》，要求其三日内自行拆除非法建设的养殖场并进行复耕 ，恢复土地原
貌。
  （三）加强宣传。由凤安镇派员，加强与周边群众的交流沟通，把调
查处理情况进行一定范围的通报，并认真细致做好宣传解释工作。
    接下来，我县将对戴伟雄养殖场拆除情况进行跟踪 ，逾期未整改
的，组织凤安镇人民政府和相关业务部门，对戴伟雄占用基本农田建设
的养猪场依法依规拆除并复耕。同时，加强宣传教育，进一步普及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法律法
规知识，引导养殖户依法依规养殖。此外，举一反三，加强日常巡查，
及时制止非法新建养殖场，严肃处理占用基本农田建设养殖场的行为 ，
依法整顿非法养殖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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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上义镇招元管理
区八村寿咀小组廖明
忠为建造豪华别墅，
挖山填土农用耕地建
风水鱼塘、私改村道
等违法行为，多次向
村委、镇委、县委、
12345政务便民热线
均未妥善处理。

生态
部分
属实

（一）关于反映廖明忠建造豪华别墅的问题。经调查核实，廖明忠父亲于1984年在上
义镇招元村寿咀村民小组建设一幢泥砖瓦房约 600平方米，1998年拆除200平方米泥砖
瓦房建设一幢砖混结构楼房。2017年3月份，廖明忠家人拆除200平方米砖混结构楼房
和400平方米泥砖瓦房，建成现有住宅（2017年11月建好主体，2018年8月入住），住
宅总占地面积约420平方米，主体建筑占地面积约350平方米，由廖明忠父亲廖洪狄、
母亲廖继兰、妹妹廖辛如、侄女廖文英共同拥有。该别墅未办理相关用地手续，地块
（坐落：0004林班，02906小班）属非林地。因此，投诉人关于此方面的投诉不属实
。
（二）关于反映廖明忠用农用耕地建风水鱼塘的问题 。经核查，该池塘占地面积约
600平方米，占地的地类为基本农田。因此，投诉人关于此方面的投诉情况属实。
（三）关于反映廖明忠私改村道的问题。据调查核实，2019年10月以来，廖明忠未经
批准擅自在上义镇招元村寿咀小组地段占用耕地新建道路 ，占地面积约320平方米。
因此，投诉人关于此方面的投诉情况属实。
（四）关于反映多次向村委、镇府、县委及12345政务便民热线反映均未妥善处理问
题。2020年以来，关于廖明忠开山挖地和占用水田修建道路等问题案件 ，上义镇招元
村委接访2次，上义镇府综治中心接访2次，县信访局接访1次，12345热线反映8次。
对此，县有关职能部门和镇政府多次派出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 ，并对廖明忠的违
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了处理。2021年2月15日，上义镇政府对廖明忠违法行为进行立
案调查。2021年5月18日，上义镇人民政府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上义（处罚）
字﹝2021﹞4号），要求违法当事人收到处罚决定书15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道路
并将道路所占用的土地归还给原集体经济组织 ，对非法占用耕地处30元/平方米的罚
款，罚款金额为9600元整。但廖明忠在收到处罚决定书15日内未自行拆除。因此，投
诉人关于此方面的投诉基本属实。

（一）关于廖明忠建造豪华别墅的问题。廖明忠家人建造的住宅为拆旧建新类
型，符合原有宅基地管理条例，由于历史原因，未进行报建。考虑农村实际，
本着尊重历史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
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0〕128号）、《河源市农村
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》、《紫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紫金县农村宅基
地审批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我县依法引导当事人向上
义镇人民政府完善报建手续。
（二）关于廖明忠房屋门前水塘占用水田问题 。根据当事人笔录及招元村寿咀
经济合作社集体出具的证明，廖明忠门前的水塘在1990年已作为纳污塘存在，
其水塘建设在1994年实施的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之前。经在线巡查系统2009
年以来的历年卫星影像图比对，并无扩大行为。按照尊重历史的原则，暂予以
保留。
（三）关于廖明忠房屋门前水塘边道路问题 。2021年5月18日，上义镇人民政
府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上义（处罚）字﹝2021﹞4号）。依据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相关规定，违法当
事人享有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。目前该违法
案件处于法定诉讼期内，待诉讼期结束后，我县将依法组织相关部门按照《行
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处置该案件。
（四）关于多次向村委、镇府、县委及12345政务便民热线反映均未妥善处理
的问题。我县进一步压实上义镇及有关部门责任 ，全力做好自查整改，提高来
信来访来电投诉处置的工作效率，进一步提高人们群众的满意度。同时，由上
义镇政府派员，加强与周边群众的交流沟通，把调查处理情况进行一定范围的
通报，并认真细致做好相关政策宣传解释工作 。


